
2011年7月5日 星期二 编辑 祁琳 组版 王贤梅 校对 梅静 A7热线RE XIAN

星报讯（崔春梅 记者 祁琳） “我家楼下就

是大排档，油烟、噪音就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不

知道怎么办。”日前，本报热线接到合肥市民黄先

生的来电。黄先生居住在合肥市安居苑小区，

“小区61栋居民楼下有大排档，差不多每天晚上

都会营业到夜里一点，有的时候甚至更晚。”黄先

生介绍，“油烟很大，楼上的居民窗户都不敢开，

加上吆喝声，噪音也不小。”

随后，记者从安居苑所在辖区的西园街道了解

到，该街道综合执法科在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队

员至现场与各经营户沟通并进行宣传教育，要求各

经营户保障附近的环境卫生，不得噪音影响周边居

民。并将加强巡查，加大对此处的管理力度。

三块钱餐具费花得“够冤枉”
记者 丁林

昨天上午，合肥市民王先生给本报

打来热线电话，“从 6 月 1 日起，不是说

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取一次性

餐具费用，是违法行为吗。可为什么我

的消费小票上却有三套餐具的费用

呢？”

7月2日晚上，王先生带着妻子和孩子在临泉东路一家名

为“重庆张老汉烧鸡公总店”的饭店就餐，点了一只鸡，一盘

海带、黄豆芽还有生菜。“结账时，细看账单，第一项收费就是

餐具费，一份一元，总共被收了三元。”

“我觉得有点纳闷，上个月初就说不准收餐具费了 ，现在

怎么还在收？”王先生说道。简单地和服务员理论了几句后，

王先生买单走人了。这三元钱虽然不多，但王先生觉得很是

纳闷，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顾客：小票上有三元餐具费

记者联系到了该饭店，第一次拨通电话，记者向服务员

求证是否存在餐具收费的事时，服务员矢口否认。

第二次接电话的是一位男服务员，他向记者介绍，该店有

自家的餐具还有消毒餐具，根据顾客自己需求来选择。同时，

他也介绍了该店的促销，“我们收餐具费是有前提的，一般来我

们家吃饭，四人及以下我们会送两瓶啤酒，五人及以上会送四

瓶，参加促销活动，选用消毒餐具的时候，我们会收费。”

据王先生介绍，他们落座后，并没有人询问他们要使用

哪一种餐具，“服务员直接拿的就是这种包装好的餐具，并

且，不知道有送啤酒促销的事情。”

饭店：因促销活动才收费

那么是带有条件的禁止收费还是“一刀切”式的不准任

何收费？记者联系到了合肥市工商局相关人员。

“餐饮服务业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向消费者收取一次性

消毒餐具费用，均属违法行为。”合肥市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消费者遇到这样的情况，可拨打12315投诉，也可

向所在辖区的工商部门反映。”

工商：任何收费都是禁止的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我捡到一个身份

证，你们能帮忙找到失主吗？”昨日，市民江女士

致电本报表示，希望失主周文琴见到报道后，联

系她取回身份证。

据江女士介绍，身份证是在合肥南七金江小

商品市场捡到的，“估计是小偷丢的。”由于只捡到

一张身份证，无法联系失主。“身份证的主人名叫周

文琴，家庭住址是瑶海区和平路110号，希望她或者

认识她的人看到报道，和我联系取回身份证。”

读者朋友们，如果您就是失主，或者您认识

失主，欢迎致电本报热线0551-2620110，联系取

回身份证。

周文琴，你身份证找到啦！

楼下大排档，扰民难忍受


